
高雄市大社區公所災害防救辦公室設置要點 
                                               101 年 10 月 31 日高市社區民第 10131302700 號函訂頒 
                                              110 年 11 月 3 日高市社區民第 11031123700 號函修訂 

                                              111 年 5 月 30 日高市社區民第 11130512800 號函修訂 

                                              113 年 9 月 18 日高市社區民第號 11330958200 函修訂 

一、 高雄市大社區公所(以下簡稱本所)為執行高雄市大社區(以下簡

稱本區)災害防救會報事務，依災害防救法第四條、第十一條規

定，高雄市政府大社區災害防救辦公室(以下簡稱本辦公室)，

並訂定本要點。 

二、 本辦公室之任務如下： 

(一) 執行本區災害防救會報事務。 

(二) 本區災害防救計畫之研擬及修訂等相關事宜。 

(三) 本區災害防救相關法規制(訂)訂與修正建議。 

(四) 本區災害防救業務之協調及整合。 

(五) 本區緊急應變體系之建立與檢討。 

(六) 辦理區公所災害防救演習、教育訓練及防災宣導推廣。 

(七) 辦理高雄市政府相關機關交辦或列管與災害防救相關之業

務。 

(八) 其他有關災害防救事項。 

三、 本辦公室置主任一人，由區長兼任，綜理本辦公室事宜，並指

揮、監督所屬人員；副主任一人，由主任秘書兼任，襄助主任



處理本辦公室事務，其餘人員由本所相關課室派員兼任，編組

配置如附表。 

四、 本辦公室每年定期召開 3 次辦公室會議，如有必要時得隨時召

開會議，召集所屬成員召開辦公室會議，協助重要災害防救政

策及相關課室工作進度之審查，並得視需要邀請相關單位或專

家學者與會。 

五、 本辦公室所需經費，由本所防災相關預算支應。 

六、 本辦公室對外行文，以本所名義行之。 

七、 本辦公室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附表113.9.12更新 

高雄市大社區公所災害防救辦公室設置組織架構及人力 

 

 

 

 

 

 

 

 

 

 

 

 

 

 

 

 

 

主任 

王區長瑞麟 

副主任 

蔡主任秘書純真 

避難組 動員組 收容組 

成員：15人 

里長:葉秀英、

李世聰、許清

泉、匡淑芳、

林義萬、許丁

春、李旭仁、

林英陸、侯景

耀 

公所：黃幸

珊、王士豪、

丁秋鳳、蔡銘

修、江慧玲、

蘇傳能 

成員：4人 

巫光寅、鐘郁

惠、蘇欣婷、

黃嘉瑜 

成員：5人 

吳宗泯、課

員、鍾國安、

鄧瑀旋、吳鈺

婷、陳惠鶯 

組長：（兼任） 

蘇民政課長振華 

民政課長 

組長：（兼任） 

蘇民政課長振華 

 

組長：（兼任） 

林社會課長義盛 

 

搶修組 

成員：4人 

黃義和、邱誌

盈、吳秀玲、

陳靜茹 

組長：（兼任） 

蘇經建課長榮章 

行政組 

組長：（兼任） 

張代理秘書室主任

瑞容 

成員：7人 

歐惠瑜、林順

富、許素潔、

黃郁雯、黃幸

誼、黃崇仁、

張瑞容、賴俊

佃 



高雄市大社區公所災害防救辦公室編組及任務職掌 

組別 工 作 項 目 

避難組 

(民政課) 

1.辦理災情查報及彙整傳遞、管制統計。 

2.協助災害潛勢地區民眾緊急避難、疏散撤離、調度災民至安全

避難處所、統(登)計等事宜。 

3.規劃避難疏散路線。 

4.配合本區災害防救計畫之研擬及修訂等相關事宜。 

5.配合本區災害防救相關法規制(訂)訂與修正建議。 

6.其他有關災害防救事項。 

 
收容組 

 
(社會課) 

1.規劃收容場所。 

2.提供轄區內「老人、身心障礙名冊」供里幹事調查後，由避難 

  組彙整建置保全戶名冊。  

3.提出收容場所物資之需求與確保物資儲備數量充足。 

4.辦理臨時災民收容安置及救濟慰助調度等支援事宜。 

5.配合本區災害防救計畫之研擬及修訂等相關事宜。 

6.配合本區災害防救相關法規制(訂)訂與修正建議。 

7.其他有關災害防救事項。 

 
搶修組 

 

(經建課) 

1.辦理工程機具、人力調度、積水地區抽水之開口契約。 

2.協助通報維生管線搶修、搶險、復舊。 

3.協助災區警戒治安維護、災民救助、緊急救護。 

4.配合本區災害防救計畫之研擬及修訂等相關事宜。 

5.配合本區災害防救相關法規制(訂)訂與修正建議。 

6.其他有關災害防救事項。 

 
動員組 

 
(民政課) 

 

1.彙整各編組單位意見修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2.辦理防災相關教育訓練。 

3.向交通局與國軍申請疏散撤離運輸車輛。 

4.協調國軍支援辦理衛生醫療、環境清潔、衛生消毒、防疫評估

事宜。 

5.彙整各編組傳遞之災情查報統計。 

6.掌握最新及時訊息。 

7.執行本區災害防救會報事務。 

8.本區災害防救計畫之研擬及修訂等相關事宜。 

9.本區災害防救相關法規制(訂)訂與修正建議。 



10.本區災害防救業務之協調及整合。 

11.本區緊急應變體系之建立與檢討。 

12.辦理區公所災害防救演習、教育訓練及防災宣導推廣。 

13.辦理高雄市政府相關機關交辦或列管與災害防救相關之業

務。 

14.其他有關災害防救事項。 

 
行政組 

 
(秘書室) 

1.災害應變中心供水、供電與電訊照明裝備維持，以及對外單位

(警消等)支援之聯繫。 

2.辦理救災人員（含志工任務分工）、收容場所物資採購（開口

契約）、器材、志工輸運、後勤調度支援。 

3.安排救災人員食宿。 

4.發佈最新及時訊息新聞稿。 

5.其他行政作業事宜。 

6.配合本區災害防救計畫之研擬及修訂等相關事宜。 

7.配合本區災害防救相關法規制(訂)訂與修正建議。 

8.其他有關災害防救事項。 
 

 


